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蓝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华龙证券作为北京蓝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续督

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风险事项类别 
挂牌公司是否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1 未在规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存在被终止挂牌风险 是 

2 公司及相关主体被法院出具限制消费令、涉及诉讼等

事项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公司未及时披露 2020年年报的事项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和《关 

于做好挂牌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相关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因公司未 

在 2021 年 4 月 30 日（含当日）披露 2020 年年报，公司股票已于 2021 年 5 月 6

日起停牌。公司预计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之前（含 2021 年 6 月 30 日）仍无法完

成 2020 年度报告的披露工作，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2.公司及相关主体被法院出具限制消费令 

主办券商通过查询相关网站，获知北京蓝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蓝山

科技”）、实际控制人之一谭澍先生、公司子公司北京中经赛博科技有限公司（简

称“中经赛博”）新增被限制消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案号 新增限制消费对象 法院 

1 (2021)京 0108执 10847号 蓝山科技、中经赛博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2 (2021)京 0108执 10935号 蓝山科技、中经赛博、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谭澍 

3 (2021)京 0108执 10936号 蓝山科技、中经赛博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4 (2021)京 0108执 13113号 中经赛博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3.公司及子公司中经赛博等涉及诉讼事项 

主办券商通过查询裁判文书网获知，公司及子公司中经赛博等新增如下涉及

诉讼信息： 

2021 年 5月 28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具(2021)京 0108执 4502号执

行裁定书，申请执行人为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被执行人为蓝山科

技、中经赛博、赛博（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谭澍、ZHAORUIMEI，法院通过法院

财产调查系统对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车辆、房产等进行调查，未发现被执行人

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依法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高消费等强制措施。现申请执

行人暂不能向法院提供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目前该案不具备继续执行的条

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裁定终结本

次执行程序。 

2021 年 3 月 11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具(2020)京 0108 民初 41192

号民事裁定书，原告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被告为蓝山科技、

ZHAORUIMEI、谭澍。法院因当事人 ZHAORUIMEI 持有外国护照，应当认定其为外

国人，本案为涉外商事案件，且本案标的额在 2亿元以下，应当由北京市第四中

级人民法院管辖。故法院对此案不具有管辖权，应当移送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

院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一条之

规定，裁定本案移送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处理。 

2021 年 3 月 11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具(2020)京 0108 民初 41189

号民事裁定书，原告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被告为中经赛博、

蓝山科技、ZHAORUIMEI、谭澍。法院因 ZHAORUIMEI 持有外国护照，应当认定其

为外国人，本案为涉外商事案件，且本案标的额在 2亿元以下，应当由北京市第

四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故法院对此案不具有管辖权，应当移送北京市第四中级人

民法院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一



条之规定，裁定本案移送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处理。 

 

二、 对公司的影响 

谭澍先生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并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

总经理，其新增被限制高消费，公司及子公司新增被限制高消费，涉及诉讼信息，

可能对公司及子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将持续关注此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督促公司履行披露义务，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鉴于公司存在前述情况，主办券商提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联系方式联系人姓名：谭澍，联系电话：010-62232161，联系邮箱：

master2012@sybo.com.cn，联系地址：北京市顺义区裕安路 22 号 3 幢 1 层 101 

号。主办券商联系方式联系人姓名：邱双  联系电话：010-68080668。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中国执行信息网》、裁判文书网查询记录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6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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